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5〕9 号

熊剑、费林军、费娜嘉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 1号 3 幢一

单元 2702 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

鼓楼区凤凰东街 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
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E7%AE%A1%E7%90%86%E6%8E%A7%E5%88%B6%E5%8F%B0&appname=techcomp#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5〕10 号

支军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北阴阳营 16 号 405 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颐和路

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5〕11 号

周静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紫竹林 2 号 2 幢 107 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紫竹林

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5〕7 号

王德凤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大街 763

号 6 幢 601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

江宁区东新北路 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六公迁通字〔2025〕4 号

丁雅琼、方熙、方可欣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脊路 29 号

19 幢二单元 803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

京市六合区龙脊路 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

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秦公迁通字〔2025〕18 号

宋薇、朱长洪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武定新村西 1 幢 603 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武定新

村 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秦公迁通字〔2025〕19 号

李刚、沈俊虹、李思衹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武定新村21幢303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武定新村

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25〕25 号

范蓉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 30号 3幢 102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演武

新村 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5〕13 号

苏继玲、杜尚霞、黄钱海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 837 号 2 幢二

单元 1104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

邺区华隆新寓一村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


